人保财险吉林省长春市分公司第三营业部线上转保运营中心营业职场装修工程采购项目（二次）比选公告

本项目人保财险吉林省长春市分公司第三营业部线上转保运营中心营业职场装修工程采购项目（二次）（采购代理项目编号：ZKZB-2648015（1））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人”）批准并落实资金，组织本项目的比选工作，采购合同由采购人上级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签订（以下简称“人保财险长春市分公司”）根据成交结果与成交人签署。现委托 中科经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采购代理机构”）进行公开比选，有意向且具有提供标的物能力的潜在供应商（以下简称“供应商”）可前来参与比选响应。 
一、项目概况与采购范围
1.1 项目名称：人保财险吉林省长春市分公司第三营业部线上转保运营中心营业职场装修工程采购项目（二次）。

1.2 采购范围：本项目拟采购1家供应商提供营业职场职场修缮服务（含网络布线等）工程量清单所包含的全部内容，具体技术要求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1.3 标包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包

1.4 项目性质：工程。
1.5 最高投标限价：240471元。
1.6 建设规模：装修面积750平方米。
1.7 计划工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5日装修完工并验收合格。
1.8 工程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大街1468号彩晶大厦五层。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2.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供应商如为企业法人，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供应商如为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须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登记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复印件）；

2.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至少包含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签章页、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利润表）或提供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日前6个月内开具的银行资信证明。

2.3 供应商应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需提供承诺函。

2.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近6个月任意一个月的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证。

2.5供应商应经营状况良好，且近三年内（2023年1月1日至今）无违法违规记录。违法违规记录是指被“信用中国”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供应商需提供自比选公告发布之日至响应文件递交截止之日期间对以上三项内容的查询截图。

信用中国查询网址：https://www.creditchina.gov.cn/xinyongfuwu/?navPage=5

2.6 严禁列入采购人及其所隶属的中国人民保险各级机构的供应商黑名单且在禁入期内的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

2.7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标包比选响应或未划分标段/标包的同一采购项目的比选响应，需填写《供应商控股及管理关系情况申报表》。

2.8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2.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2.10本项目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注：①根据《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企业资质延续有关事宜的通知》(吉建管〔2023〕23号)文件要求，吉林省建筑业企业总承包三级、专业承包三级资质，自2024年7月1日起，原资质许可机关不再受理资质换证申请，相应证书逾期自动作废。②其他省（市）核发的资质涉及有效期延续、换证问题的，按照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文件执行。响应文件内须提供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官方网站发布的有关有效期延期、换证的文件截图及网址，否则不予认定。

供应商拟派出的项目经理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类)，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的项目经理。除项目经理外，项目管理机构中最少应配备技术负责人1人，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施工员1人、质量员1人，具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岗位证书；专职安全员1人，具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资格证书（C类）。项目管理机构全体成员应一人一岗，均无在建工程。

三、资格审查方法

本项目将进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方法为合格制，资格审查标准和内容见比选文件第三章评审办法。未通过资格后审的供应商，响应文件将被否决，不进入比选、详细评审等后续环节。
四、比选文件的获取

4.1比选文件获取时间：2026年6月2日至2026年6月8日，上午0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3时30至16时30分（北京时间，下同）。
4.2比选文件获取方式：拟报名参加本项目的供应商，将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以上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后扫描（PDF格式）发送至采购代理机构邮箱（zkjw666666@163.com，邮箱主题：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供应商名称+供应商电话）,并同时拨打代理机构电话进行资料收到确认。同时投标供应商须在获取比选文件截止日前通过“人保e采”管理系统（ https://ec.picc.com ）完成供应商注册入库，否则投标无效，具体注册入库流程可在人保e采”外网门户查阅《人保e采管理系统供应商入库操作指南》。
售价：400元/套，比选文件售后不退。
五、响应文件的递交

5.1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6月11日9时30分00秒。

5.2响应文件的递交：须现场递交长春市高新区光谷大街928号旺豪经贸二楼开标室，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或者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封装的纸质响应文件不予接收。
5.3本项目将于上述同一时间、地点进行比选，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邀请供应商代表准时参加。

5.4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予接收响应文件：

5.4.1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5.4.2  未按照比选文件要求密封的；

5.4.3  未按照比选公告要求获取比选文件的。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比选公告同时在“人保e采”外网门户（https://ec.picc.com/）、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s://www.chinabidding.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bulletin.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除上述外，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在其他任何网站、论坛等媒介上发布任何采购信息，其他任何媒介上转载的、以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为采购主体的采购信息均为非法转载，均为无效。对于非法转载、篡改采购公告信息的组织或个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七、联系方式
采购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

地址：长春市朝阳区西安大路402号

联系人：李智麟

电话：13664408688

采购代理机构：中科经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光谷大街928号旺豪经贸二楼 
联系人：于海峰、张恒
电话：0431-80603128、17743184252
电子邮件：zkjw666666@163.com
开户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账号：11350000000923966
采购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分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中科经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日
